TEAER B EAN AT L 2L
1144 & &4 % % 9655

FPAFEAFFERE EE R AR ARIILAELY 5P T R

A Rk e &S OOB000 5L & F 4o Bl 7 R ELAR £7
23F 3 o v 5 E 2 g XY @%F‘];ﬁé#‘ﬂf T B R 4
ERREL o

Fffﬁ»'*f%ﬁ 3\1.?&]1144-%4 24P A2 2 ERF 1A AL ERE S 2P 1

ere
ifw#ﬁlﬁﬁﬁiﬁ??’¥2ﬁﬁﬁigﬂﬁﬁéﬁﬁﬁ%f,ibﬁ%%h
AR 13 4ot R4 478,400~ 3 R4 FE T A 25
2F A I B ot 3R H8055 5 R AT EAE R T A5 BR
.

¥F22d

—RAEP OB BREFEED OOHK000 52 = (T A
PR T LR T ICE YIRSy ‘

£5E) ® SHNLQARH (7SR H 0

BB E R R RS (DA g A E14E47

1y SEST T PRy ST

) 805~ o fif :

()#H/Tj ce L WA



A

Am

1 sx 3 R iR ’%?1144'14’523Bd/%!4*."1‘%"§'?:\Fa'l.'ﬂ
FreP@erd o kAt k£ 5 EE 5L FBARR )
@?}ii%’ ﬁ R R @ AT R

2. kX 5L R LM BEEDT OROQOKI005L2. — 38> 2%
g 2 ik T m@:w\ﬂ@&/’éﬂéiQiﬁiﬁ
57 MAcid > T e B4 R HH > o 2 pANTIETS

nEAziE  AMFAARREA KL SRR (L1 e LR
Fo0 T EILHSR 2 2 T AT A e E o B2 (T R A
2 % 1961% % 198 & RO AR B 374 1B

3 AL S ER AL FBASALAG Y- X FE o AT R
M=f ¢ FRAGERIZ G2 > L R RAREL
BHL o BERdzRY > TRFLHET T AL S E
et RS EW G AR IR BB LT
e R A FEFITARNZA AP %> B2
FABABFEE SR L BT D R R R
P 2SR AIEY > dak S iR 2 5 1480% ~ $796
2 lvlB v ERTIEZITRE o

4 50 bR B8 G R e B )T
W EAIee

L isdedafliaM28E 3% ddd B> 0 p
u%ﬂgﬁﬁlﬂéR@§%$(4#§$32%%%>
24,200~ o Agxd mAES 3 R 2 o p114E47 24P 42
iﬁ%iﬁaﬂﬁ’@@%%uéﬁﬁ@%ﬁ@z%ﬁ’
v L10% B g g v F P AR &2 3§ 7415805
~oRRBRFT O pRERE

2. &t iR R EALEEM %o R JL%ﬁﬁ() T% o

LER O RE 2 Y 5 (T 3 IR B R

%ﬁﬁﬁﬁomw:

—J A ROEE A (SR BL659 ~ 6638 BLE 0 kT 2 (F SRR

fsk&%kﬁ%%_ ) B E SR OEEER > WHITA R

PHRRRREE G SFET F R o Bow bt > kA3



: Fd

FHRLZ D BRLEI BB BEITAEANLE &P
W2 PR IL S REEAZ LR E - L2
NEBII8E FH » e R Rid 7217 > FEF T

AESEG A ITFEHTREI R AE RS S
FPEARFERE MY kL E T A FRETRE

Lo E p A S E TR HBE A 1w irg B W20
T L B BARH AF R RECFEETELP
o B kAR R ST o R N0E F1480F ~ ¥ T7960%
ZIFIEHERT . A AT AL T AR AL LR R

N R AT B
EiLir el oRFERET R RE2RILSEFHE
Uﬁﬁw“%;@zﬁﬁ’UE 10%3 57 % #41 B

ARSI R TN AR A EELS 2EIE &
T WA GARP ) o RTETHESIEART o) 4§30 A
oG R BB b B E o e T A
'%f , ,E;%T\K{]:"i_L o —j‘f -Q%:-é;‘_ﬁﬂr}a ’}ELE.JFT ’ ?5'?:]3‘1\]’7?_&

2 o BTIBERIE R R I B L2 RS BATRL
SESEAGAER  E T el ARG 3 TR
RO EGFABLARLE TR 0 FTI6E2Z 1% 197 ER
TNy AR BEARE | o e g A RBL AR
(R ZREMPIEJIEZFEANE L5 2308 - 382



+
=

E\i’%) & 5 2TTIE R
ﬁ?pﬁa—;ﬂx
> A l——LLL‘KqJ °“q“_§

=4

bR B3 oo 3114 #40

7. ~
o B ;*

%
A

Dh£ i3k a5
BRALER 0 LAk
P18 B~ % T79601% 2
% 2TTiE
=

1. %% %796

JLIE AT R ae oy T2

"a =3
R

=AY -

1% 138 7w BEL&L
VBT Bl AR
AR LPARL (o
TEAR T MR T
bikE BT T2
PR 2R e
hp e H F‘i*’" v A FEZ i *
P4 RE 5 o ?,fr'i\j"\ BT B8 2
L RRTARAE LR
- £ 57960% % 1

’

2} )U;jqﬁ

[e]

s

/

A=

Jo o wl

// £
l'+

opk

-

s
£ A T LS ‘Mﬂ.&g \\g o

~N
S

gr‘::
B
i

.
\9\_
f

TuE =k H v

=
[N

—4

Wy v A
(w

)

-

é*%ﬁ#am%ﬁ
Ij’ﬂi/ﬁ‘ ’ E\‘ﬁﬁ ﬁif&;}i 15

ERRIRNEAE B

-

RN
il
2

(Q.

Lol - o A T Rl G
&t
Boge -
(\.‘3
/w,

LI
[
Fow

o

=K
S
DO
o
d
M
M

¥ 2 et

—_—

A J‘rﬂ,\i{ Fl’.:i

l—ﬁjﬂ:’k,!_%*ﬁ?ljz’\

’

NS

23 P d

rHFE
S mﬁ,
= ﬂ Fi é S
x,\i"\ﬁki«- Ezi % e o
I8 W B T 2 AR

¥ fi‘u- t**‘:\



B

ERERAR- SRR S
7ﬁﬂ&%ﬁ%@§%%
FIB L} 21

B0y SR Sy JENPE: 8
TAEG I H B o PLIRD ATREST 2L 4 o
S A 2 B 392 2033 G5 5
%ﬁ%wﬁﬁﬁﬁii%’ﬁig%%iiﬁ,ﬁ%é
i

3
Bl 2 b &
%‘ﬂk » H B g 4 &
3 3
{s
,_\..

oo M R P GRARE BN G Ak 454 B

B BT RE R TOTHE F 138 o B~ ‘JnEA’%FL'I\’ a3 2d o

oS EEF o
ViR FITIME T ER T TR 2 RFe £ JF 0 K@ AR
HEH BEREPE ) 5 22 50THEFIHRL TS
S SR AL UAAREIRZ HEASY 0 T%'ﬁ»uﬂ&\
LA > F105FER T HITEFIIER FI01iE2 e > »h
B A iER YRR 2 ’§?148ﬂj£«%&firif”%"ﬁ # A
oA EATY AR B SRR, A H BN FEEHER
T NI e0TiEr ) 2 2 2 2 AP 2000 2+ gk
Ty ERAP PR EED AR () B RBH e T2

N

oy
>

¥
\F|_

.
’

! 1
\

’

.
4
i*’vf%’”éo\i,\,l.z_ﬁ u
g AR EZJIE  GEFAEE L 0 R
10565 ~ B 9TH AT 1 4R 53 A £ g2 hoF -

2 14840 230 BB L 2 B g o L EIEL G
:{4%@,}%?}23&—% DR T gedmik oo PR 2 A SRR AT
PEEEYRF > ALI4EAT 24P A2 5 40§ AR & 2 )
KRR AXFLTZEF OHEEE o

J %



dp2 ¢ AR HEEE A e B AAEFTR N BT B2

FOTHER MR T2 2 h > ZHRY WP FERFHETE L%

FERG AT ORI GHERZELYIET N TR R
LA 114547 24P Ao fpiE B2 2 FEH 0 nERE T R AL
YR g L10% R s ARG 0 S800R
(3-8 5% 1 23%4, 200%¥109%+12=805) - & £ 2 &4 2 A
114247 24p4=3 8 5 X 2 2 p b & 9 5 7 % 54180
H v B pr‘-*-,é

Eikm hd k2§ @ EM G F a2 p 114847 24P 4=
iiﬂiﬁﬁﬁiiﬁiﬂiﬁ-’g@ﬁ‘w%%’& SREH 1790

W s RS EF

BERE o 57
ARG

':g;zzfifs » A ngm o

ﬁ@wa’ix«f‘i‘ﬁiﬁﬂ{ﬁ%j‘é\‘%— ’ﬁﬁM— %“J °
B 115 & 6 ’ 16 p

2wy L7

7

w®
St
mi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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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嘉簡字第965號
原      告  承億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戴俊郎（於言詞辯論終結後死亡）


訴訟代理人  張嘉勳律師
被      告  王至行  
訴訟代理人  邱基峻律師
            王祈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拆屋還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坐落嘉義市○○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代號A面積23平方公尺房屋及代號XYZ連線圍牆拆除，並將上開代號範圍土地返還原告。
被告應自民國114年4月24日起至返還第1項代號範圍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805元。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第2項於每月屆期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就本判決第1項如以新臺幣478,4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就本判決第2項於每月屆期後如以新臺幣80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原告聲明：㈠被告應將坐落嘉義市○○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代號A面積23平方公尺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及代號XYZ連線圍牆（下稱系爭圍牆）拆除，並將上開代號範圍土地返還原告；㈡被告應自民國114年4月24日起至至返還第1項代號範圍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805元。陳述：
　㈠排除侵害部分：
　　1.系爭土地原為國有，於114年4月23日由原告以買賣為原因登記取得所有權，被告所有系爭房屋及系爭圍牆越界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且無正當權源，原告得請求拆物還地。
　　2.系爭房屋為門牌號碼嘉義市○區○○路000號之一部，該門牌之稅籍平面圖左側、中間區塊，由被告之父王樹本於57年間起造，稅籍平面圖右側區塊，由王樹本於79年7月以前起造。王樹本越界建築系爭房屋時，系爭土地為國有，且管理機關之法定代理人不知其事，難認被告得依民法第796條第1項前段規定拒絕拆物還地。
　　3.系爭房屋及系爭圍牆未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稅籍平面圖左側、中間區塊係供停車與倉儲之用，右側區塊係曬衣後陽台，均非供住宅使用，亦無歷史價值可言，系爭房屋拆除後，其餘房屋尚能以支撐補強工程防止坍塌，被告可繼續使用，亦不危及附近居民之生命、身體、安全，原告為不動產開發業者，合法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並行使權利，不構成權利濫用，難認被告得依民法第148條、第796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拒絕拆物還地。
　　4.為此依物上請求權法律關係，請求判決如聲明㈠所示。
　㈡不當得利部分：
　　1.系爭土地遭無權占有面積23平方公尺，位處城市地方，自113年1月起每平方公尺申報地價（書狀誤載為公告地價）為4,200元。被告無權占有系爭土地，自114年4月24日起至被告返還之日止，按面積乘以申報地價計算後之價額，以年息10％計算所獲相當於每月租金之不當得利為805元，致原告受損害，自應返還利益。
　　2.為此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判決如聲明㈡所示。
被告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陳述：
　㈠被告家族世居後庄段659、663地號土地，系爭土地（書狀誤載為同段664之2地號土地）早年為國有灌溉溝渠，附近居民皆鄰接溝渠建屋居住，後因都市發展，農田漸少，系爭土地管理機關乃將之整平。系爭房屋由被告之父王樹本於57年間起造，因系爭土地地形蜿蜒，地貌由溝渠變更為平地，且當時地籍資訊不發達，不知越界建築，於起造完成後，歷經數十年，系爭土地管理機關早已查知越界情事，長期不為異議，卻以輔導方式，徵詢居民有無意願價購系爭土地，依上開情節，被告得依民法第796條第1項前段規定拒絕拆物還地。
　㈡王樹本越界建築，非出於故意，且系爭房屋與系爭圍牆連為一體，原告請求拆除之範圍，包含支撐房屋結構之牆面，如貿然為之，其餘房屋有坍塌之虞，危及附近居民之生命、身體、安全，並破壞系爭房屋悠久之歷史價值。系爭土地上有東義路138巷道路，供不特定公眾通行之利用，價值有限，系爭房屋面積甚微，拆除後對於原告並無多大助益。原告為不動產開發業者，購買系爭土地前，本有能力審慎評估得失，亦知悉系爭房屋存在，其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後僅2個月餘即向被告興訟，無非遂其在當地進行後續開發計畫之目的，原告提起本件，為權利濫用，依民法第148條、第796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不應准許，被告至多僅就系爭房屋之突出鐵皮部分負拆除義務。
  ㈢系爭土地周遭之經濟發展價值不高，原告按系爭房屋面積乘以申報地價計算後之價額，以年息10％計算不當得利，顯屬過苛。
民法第148條第1項規定「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第767條第1項規定「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第796條第1項前段規定「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逾越地界者，鄰地所有人如知其越界而不即提出異議，不得請求移去或變更其房屋」，第796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地界，鄰地所有人請求移去或變更時，法院得斟酌公共利益及當事人利益，免為全部或一部之移去或變更」；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經查：
　㈠原告主張系爭土地原為國有，於114年4月23日由原告以買賣為原因登記取得所有權，被告所有未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系爭房屋及系爭圍牆越界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之事實，業據其提出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照片為證，並經本院通知兩造到場勘驗系爭土地，囑託嘉義市地政事務所測量製作如附圖所示複丈成果圖，及調取房屋稅籍證明書、平面圖，均提示辯論，且為被告不爭執，堪信為真。
　㈡原告主張系爭房屋及系爭圍牆越界占有使用系爭土地，無正當權源之事實，為被告否認，並援引民法第148條、第796條第1項前段、第796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置辯，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應由被告就該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此部分判斷如下：
　　1.依民法第796條規定，鄰地所有人知越界情事而不異議，此項知與不知，並非依客觀情事定之，而係依鄰地所有人個人之情事而定，且於越界建築當時不知其事，而於建築 完竣後始知其情事者，仍無本條之適用。被告辯稱系爭土地管理機關早已查知越界情事，長期不為異議一節，為原告否認，被告亦未就系爭土地管理機關於越界建築當時知悉其事舉證，自無適用民法第796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餘地，此部分所辯尚非可採。
　　2.系爭房屋及系爭圍牆未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已如前述，其等均為建築法主管機關依建築法第97條之2規定訂定之違章建築處理辦法所應取締拆除之對象，欠缺建築法令保障之正當利益，又依前開照片，系爭房屋為平房，系爭圍牆與之緊鄰，為水泥砌成之低矮構造，依目前拆除技術，並無執行上之困難，或有破壞其他房屋範圍結構安全，危及附近居民之生命、身體、安全之虞，其等占用系爭土地面積23平方公尺，並非微少，被告又未舉證證明系爭房屋屬於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或其他法令保護之建築物，難認具有悠久之歷史價值，不能因原告為不動產開發業者，其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時間短暫，或有土地開發計畫，遂謂原告濫用權利，本院斟酌公共利益及當事人利益後，認被告不得依民法第148條、第796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拒絕拆物還地，此部分所辯亦非可採。
　  3.被告上開所辯，均非可採，則原告主張系爭房屋及系爭圍牆越界占有使用系爭土地，無正當權源之事實，堪信為真。從而原告依物上請求權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拆物還地，合於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民法第179條前段規定「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土地法第97條第1項規定「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百分之十為限」，第105條規定「第97條第99條及第101條之規定，於租用基地建築房屋均準用之」，第148條規定「土地所有權人依本法所申報之地價，為法定地價」；土地法施行法第25條規定「土地法第97條所謂土地及建築物之總價額，土地價額依法定地價，建築物價額依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估定之價額」；平均地權條例第16條前段規定「舉辦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時，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以公告地價百分之八十為其申報地價」。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通常社會之觀念，應類推適用土地法第105條、第97條規定，以申報地價為計算租金額之標準。經查：
　㈠原告係於114年4月23日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被告無權占有系爭土地面積為23平方公尺，已如前述，則原告主張被告所為乃無法律上原因，自114年4月24日起受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致原告受損害之事實，堪信為真。
　㈡依前開土地登記謄本，系爭土地位於城市地方，自113年1月起申報地價為每平方公尺4,200元，本院審酌後，認為系爭土地之申報地價難以反應土地市價及租賃實況，關於土地法第97條第1項規定之租金，宜按申報地價最高額即年息10％計算較為公平；被告辯稱按該年息計算過苛，尚非可採。被告自114年4月24日起應返還之不當得利，以無權占有面積乘以申報地價年息10％乘以經過年數計算後，每月為805元（計算式：23*4,200*10％12＝805）。是原告主張被告自114年4月24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每月獲有不當得利805元，堪信為真。
　㈢從而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自114年4月24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805元，合於民法第179條前段規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本件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就原告勝訴部分，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被告預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
本件判決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不另論述。
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6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
　　　　　　　　　　　 法　官　廖政勝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按應送達於他造之人數提出繕本或影本，及繳納第二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6　　日
　　　　　　　　　　　 書記官　吳宣臻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嘉簡字第965號

原      告  承億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戴俊郎（於言詞辯論終結後死亡）



訴訟代理人  張嘉勳律師

被      告  王至行  

訴訟代理人  邱基峻律師

            王祈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拆屋還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5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坐落嘉義市○○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代號A面積23

平方公尺房屋及代號XYZ連線圍牆拆除，並將上開代號範圍土地

返還原告。

被告應自民國114年4月24日起至返還第1項代號範圍土地之日止

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805元。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第2項於每月屆期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就

本判決第1項如以新臺幣478,4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就本判決第

2項於每月屆期後如以新臺幣80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

行。

　　事實及理由

原告聲明：㈠被告應將坐落嘉義市○○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

  土地）上如附圖所示代號A面積23平方公尺房屋（下稱系爭房

  屋）及代號XYZ連線圍牆（下稱系爭圍牆）拆除，並將上開代

  號範圍土地返還原告；㈡被告應自民國114年4月24日起至至返

  還第1項代號範圍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805

  元。陳述：

　㈠排除侵害部分：

　　1.系爭土地原為國有，於114年4月23日由原告以買賣為原因

      登記取得所有權，被告所有系爭房屋及系爭圍牆越界占有

      使用系爭土地，且無正當權源，原告得請求拆物還地。

　　2.系爭房屋為門牌號碼嘉義市○區○○路000號之一部，該門牌

      之稅籍平面圖左側、中間區塊，由被告之父王樹本於57年

      間起造，稅籍平面圖右側區塊，由王樹本於79年7月以前

      起造。王樹本越界建築系爭房屋時，系爭土地為國有，且

      管理機關之法定代理人不知其事，難認被告得依民法第79

      6條第1項前段規定拒絕拆物還地。

　　3.系爭房屋及系爭圍牆未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稅籍平面

      圖左側、中間區塊係供停車與倉儲之用，右側區塊係曬衣

      後陽台，均非供住宅使用，亦無歷史價值可言，系爭房屋

      拆除後，其餘房屋尚能以支撐補強工程防止坍塌，被告可

      繼續使用，亦不危及附近居民之生命、身體、安全，原告

      為不動產開發業者，合法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並行使權利

      ，不構成權利濫用，難認被告得依民法第148條、第796條

      之1第1項前段規定拒絕拆物還地。

　　4.為此依物上請求權法律關係，請求判決如聲明㈠所示。

　㈡不當得利部分：

　　1.系爭土地遭無權占有面積23平方公尺，位處城市地方，自

      113年1月起每平方公尺申報地價（書狀誤載為公告地價）

      為4,200元。被告無權占有系爭土地，自114年4月24日起

      至被告返還之日止，按面積乘以申報地價計算後之價額，

      以年息10％計算所獲相當於每月租金之不當得利為805元，

      致原告受損害，自應返還利益。

　　2.為此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判決如聲明㈡所示。

被告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免假執行。陳述：

　㈠被告家族世居後庄段659、663地號土地，系爭土地（書狀誤

    載為同段664之2地號土地）早年為國有灌溉溝渠，附近居民

    皆鄰接溝渠建屋居住，後因都市發展，農田漸少，系爭土地

    管理機關乃將之整平。系爭房屋由被告之父王樹本於57年間

    起造，因系爭土地地形蜿蜒，地貌由溝渠變更為平地，且當

    時地籍資訊不發達，不知越界建築，於起造完成後，歷經數

    十年，系爭土地管理機關早已查知越界情事，長期不為異議

    ，卻以輔導方式，徵詢居民有無意願價購系爭土地，依上開

    情節，被告得依民法第796條第1項前段規定拒絕拆物還地。

　㈡王樹本越界建築，非出於故意，且系爭房屋與系爭圍牆連為

    一體，原告請求拆除之範圍，包含支撐房屋結構之牆面，如

    貿然為之，其餘房屋有坍塌之虞，危及附近居民之生命、身

    體、安全，並破壞系爭房屋悠久之歷史價值。系爭土地上有

    東義路138巷道路，供不特定公眾通行之利用，價值有限，

    系爭房屋面積甚微，拆除後對於原告並無多大助益。原告為

    不動產開發業者，購買系爭土地前，本有能力審慎評估得失

    ，亦知悉系爭房屋存在，其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後僅2個月

    餘即向被告興訟，無非遂其在當地進行後續開發計畫之目的

    ，原告提起本件，為權利濫用，依民法第148條、第796條之

    1第1項前段規定，不應准許，被告至多僅就系爭房屋之突出

    鐵皮部分負拆除義務。

  ㈢系爭土地周遭之經濟發展價值不高，原告按系爭房屋面積乘

    以申報地價計算後之價額，以年息10％計算不當得利，顯屬

    過苛。

民法第148條第1項規定「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

  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第767條第1項規定「所有人對於無

  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

  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

  ，第796條第1項前段規定「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非因故意或重

  大過失逾越地界者，鄰地所有人如知其越界而不即提出異議，

  不得請求移去或變更其房屋」，第796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

  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地界，鄰地所有人請求移去或變更時

  ，法院得斟酌公共利益及當事人利益，免為全部或一部之移去

  或變更」；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

  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

  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經查：

　㈠原告主張系爭土地原為國有，於114年4月23日由原告以買賣

    為原因登記取得所有權，被告所有未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之系爭房屋及系爭圍牆越界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之事實，業據

    其提出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照片為證，並經本院通

    知兩造到場勘驗系爭土地，囑託嘉義市地政事務所測量製作

    如附圖所示複丈成果圖，及調取房屋稅籍證明書、平面圖，

    均提示辯論，且為被告不爭執，堪信為真。

　㈡原告主張系爭房屋及系爭圍牆越界占有使用系爭土地，無正

    當權源之事實，為被告否認，並援引民法第148條、第796條

    第1項前段、第796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置辯，依民事訴訟法

    第277條前段規定，應由被告就該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

    責任。此部分判斷如下：

　　1.依民法第796條規定，鄰地所有人知越界情事而不異議，

      此項知與不知，並非依客觀情事定之，而係依鄰地所有人

      個人之情事而定，且於越界建築當時不知其事，而於建築

       完竣後始知其情事者，仍無本條之適用。被告辯稱系爭

      土地管理機關早已查知越界情事，長期不為異議一節，為

      原告否認，被告亦未就系爭土地管理機關於越界建築當時

      知悉其事舉證，自無適用民法第796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餘

      地，此部分所辯尚非可採。

　　2.系爭房屋及系爭圍牆未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已如前述

      ，其等均為建築法主管機關依建築法第97條之2規定訂定

      之違章建築處理辦法所應取締拆除之對象，欠缺建築法令

      保障之正當利益，又依前開照片，系爭房屋為平房，系爭

      圍牆與之緊鄰，為水泥砌成之低矮構造，依目前拆除技術

      ，並無執行上之困難，或有破壞其他房屋範圍結構安全，

      危及附近居民之生命、身體、安全之虞，其等占用系爭土

      地面積23平方公尺，並非微少，被告又未舉證證明系爭房

      屋屬於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或其他法令保護之建築物，難

      認具有悠久之歷史價值，不能因原告為不動產開發業者，

      其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時間短暫，或有土地開發計畫，遂

      謂原告濫用權利，本院斟酌公共利益及當事人利益後，認

      被告不得依民法第148條、第796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拒絕

      拆物還地，此部分所辯亦非可採。

　  3.被告上開所辯，均非可採，則原告主張系爭房屋及系爭圍

      牆越界占有使用系爭土地，無正當權源之事實，堪信為真

      。從而原告依物上請求權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拆物還地，

      合於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

民法第179條前段規定「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

  害者，應返還其利益」；土地法第97條第1項規定「城市地方

  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百分之十

  為限」，第105條規定「第97條第99條及第101條之規定，於租

  用基地建築房屋均準用之」，第148條規定「土地所有權人依

  本法所申報之地價，為法定地價」；土地法施行法第25條規定

  「土地法第97條所謂土地及建築物之總價額，土地價額依法定

  地價，建築物價額依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估定之價

  額」；平均地權條例第16條前段規定「舉辦規定地價或重新規

  定地價時，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以公告地

  價百分之八十為其申報地價」。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獲得相

  當於租金之利益，為通常社會之觀念，應類推適用土地法第10

  5條、第97條規定，以申報地價為計算租金額之標準。經查：

　㈠原告係於114年4月23日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被告無權占有

    系爭土地面積為23平方公尺，已如前述，則原告主張被告所

    為乃無法律上原因，自114年4月24日起受有相當於租金之利

    益，致原告受損害之事實，堪信為真。

　㈡依前開土地登記謄本，系爭土地位於城市地方，自113年1月

    起申報地價為每平方公尺4,200元，本院審酌後，認為系爭

    土地之申報地價難以反應土地市價及租賃實況，關於土地法

    第97條第1項規定之租金，宜按申報地價最高額即年息10％計

    算較為公平；被告辯稱按該年息計算過苛，尚非可採。被告

    自114年4月24日起應返還之不當得利，以無權占有面積乘以

    申報地價年息10％乘以經過年數計算後，每月為805元（計算

    式：23*4,200*10％12＝805）。是原告主張被告自114年4月2

    4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每月獲有不當得利805元，堪信

    為真。

　㈢從而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自114年4月24日起

    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805元，合於民法第179條前

    段規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本件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就原告勝訴部分，

  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被告預供擔保

  而免為假執行。

本件判決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

  無影響，不另論述。

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6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

　　　　　　　　　　　 法　官　廖政勝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按應送達於他造之人數提出繕本或影本，及繳納第二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6　　日

　　　　　　　　　　　 書記官　吳宣臻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嘉簡字第965號

原      告  承億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戴俊郎（於言詞辯論終結後死亡）



訴訟代理人  張嘉勳律師

被      告  王至行  

訴訟代理人  邱基峻律師

            王祈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拆屋還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坐落嘉義市○○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代號A面積23平方公尺房屋及代號XYZ連線圍牆拆除，並將上開代號範圍土地返還原告。

被告應自民國114年4月24日起至返還第1項代號範圍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805元。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第2項於每月屆期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就本判決第1項如以新臺幣478,4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就本判決第2項於每月屆期後如以新臺幣80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原告聲明：㈠被告應將坐落嘉義市○○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代號A面積23平方公尺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及代號XYZ連線圍牆（下稱系爭圍牆）拆除，並將上開代號範圍土地返還原告；㈡被告應自民國114年4月24日起至至返還第1項代號範圍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805元。陳述：

　㈠排除侵害部分：

　　1.系爭土地原為國有，於114年4月23日由原告以買賣為原因登記取得所有權，被告所有系爭房屋及系爭圍牆越界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且無正當權源，原告得請求拆物還地。

　　2.系爭房屋為門牌號碼嘉義市○區○○路000號之一部，該門牌之稅籍平面圖左側、中間區塊，由被告之父王樹本於57年間起造，稅籍平面圖右側區塊，由王樹本於79年7月以前起造。王樹本越界建築系爭房屋時，系爭土地為國有，且管理機關之法定代理人不知其事，難認被告得依民法第796條第1項前段規定拒絕拆物還地。

　　3.系爭房屋及系爭圍牆未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稅籍平面圖左側、中間區塊係供停車與倉儲之用，右側區塊係曬衣後陽台，均非供住宅使用，亦無歷史價值可言，系爭房屋拆除後，其餘房屋尚能以支撐補強工程防止坍塌，被告可繼續使用，亦不危及附近居民之生命、身體、安全，原告為不動產開發業者，合法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並行使權利，不構成權利濫用，難認被告得依民法第148條、第796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拒絕拆物還地。

　　4.為此依物上請求權法律關係，請求判決如聲明㈠所示。

　㈡不當得利部分：

　　1.系爭土地遭無權占有面積23平方公尺，位處城市地方，自113年1月起每平方公尺申報地價（書狀誤載為公告地價）為4,200元。被告無權占有系爭土地，自114年4月24日起至被告返還之日止，按面積乘以申報地價計算後之價額，以年息10％計算所獲相當於每月租金之不當得利為805元，致原告受損害，自應返還利益。

　　2.為此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判決如聲明㈡所示。

被告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陳述：

　㈠被告家族世居後庄段659、663地號土地，系爭土地（書狀誤載為同段664之2地號土地）早年為國有灌溉溝渠，附近居民皆鄰接溝渠建屋居住，後因都市發展，農田漸少，系爭土地管理機關乃將之整平。系爭房屋由被告之父王樹本於57年間起造，因系爭土地地形蜿蜒，地貌由溝渠變更為平地，且當時地籍資訊不發達，不知越界建築，於起造完成後，歷經數十年，系爭土地管理機關早已查知越界情事，長期不為異議，卻以輔導方式，徵詢居民有無意願價購系爭土地，依上開情節，被告得依民法第796條第1項前段規定拒絕拆物還地。

　㈡王樹本越界建築，非出於故意，且系爭房屋與系爭圍牆連為一體，原告請求拆除之範圍，包含支撐房屋結構之牆面，如貿然為之，其餘房屋有坍塌之虞，危及附近居民之生命、身體、安全，並破壞系爭房屋悠久之歷史價值。系爭土地上有東義路138巷道路，供不特定公眾通行之利用，價值有限，系爭房屋面積甚微，拆除後對於原告並無多大助益。原告為不動產開發業者，購買系爭土地前，本有能力審慎評估得失，亦知悉系爭房屋存在，其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後僅2個月餘即向被告興訟，無非遂其在當地進行後續開發計畫之目的，原告提起本件，為權利濫用，依民法第148條、第796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不應准許，被告至多僅就系爭房屋之突出鐵皮部分負拆除義務。

  ㈢系爭土地周遭之經濟發展價值不高，原告按系爭房屋面積乘以申報地價計算後之價額，以年息10％計算不當得利，顯屬過苛。

民法第148條第1項規定「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第767條第1項規定「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第796條第1項前段規定「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逾越地界者，鄰地所有人如知其越界而不即提出異議，不得請求移去或變更其房屋」，第796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地界，鄰地所有人請求移去或變更時，法院得斟酌公共利益及當事人利益，免為全部或一部之移去或變更」；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經查：

　㈠原告主張系爭土地原為國有，於114年4月23日由原告以買賣為原因登記取得所有權，被告所有未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系爭房屋及系爭圍牆越界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之事實，業據其提出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照片為證，並經本院通知兩造到場勘驗系爭土地，囑託嘉義市地政事務所測量製作如附圖所示複丈成果圖，及調取房屋稅籍證明書、平面圖，均提示辯論，且為被告不爭執，堪信為真。

　㈡原告主張系爭房屋及系爭圍牆越界占有使用系爭土地，無正當權源之事實，為被告否認，並援引民法第148條、第796條第1項前段、第796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置辯，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應由被告就該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此部分判斷如下：

　　1.依民法第796條規定，鄰地所有人知越界情事而不異議，此項知與不知，並非依客觀情事定之，而係依鄰地所有人個人之情事而定，且於越界建築當時不知其事，而於建築 完竣後始知其情事者，仍無本條之適用。被告辯稱系爭土地管理機關早已查知越界情事，長期不為異議一節，為原告否認，被告亦未就系爭土地管理機關於越界建築當時知悉其事舉證，自無適用民法第796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餘地，此部分所辯尚非可採。

　　2.系爭房屋及系爭圍牆未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已如前述，其等均為建築法主管機關依建築法第97條之2規定訂定之違章建築處理辦法所應取締拆除之對象，欠缺建築法令保障之正當利益，又依前開照片，系爭房屋為平房，系爭圍牆與之緊鄰，為水泥砌成之低矮構造，依目前拆除技術，並無執行上之困難，或有破壞其他房屋範圍結構安全，危及附近居民之生命、身體、安全之虞，其等占用系爭土地面積23平方公尺，並非微少，被告又未舉證證明系爭房屋屬於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或其他法令保護之建築物，難認具有悠久之歷史價值，不能因原告為不動產開發業者，其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時間短暫，或有土地開發計畫，遂謂原告濫用權利，本院斟酌公共利益及當事人利益後，認被告不得依民法第148條、第796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拒絕拆物還地，此部分所辯亦非可採。

　  3.被告上開所辯，均非可採，則原告主張系爭房屋及系爭圍牆越界占有使用系爭土地，無正當權源之事實，堪信為真。從而原告依物上請求權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拆物還地，合於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民法第179條前段規定「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土地法第97條第1項規定「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百分之十為限」，第105條規定「第97條第99條及第101條之規定，於租用基地建築房屋均準用之」，第148條規定「土地所有權人依本法所申報之地價，為法定地價」；土地法施行法第25條規定「土地法第97條所謂土地及建築物之總價額，土地價額依法定地價，建築物價額依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估定之價額」；平均地權條例第16條前段規定「舉辦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時，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以公告地價百分之八十為其申報地價」。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通常社會之觀念，應類推適用土地法第105條、第97條規定，以申報地價為計算租金額之標準。經查：

　㈠原告係於114年4月23日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被告無權占有系爭土地面積為23平方公尺，已如前述，則原告主張被告所為乃無法律上原因，自114年4月24日起受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致原告受損害之事實，堪信為真。

　㈡依前開土地登記謄本，系爭土地位於城市地方，自113年1月起申報地價為每平方公尺4,200元，本院審酌後，認為系爭土地之申報地價難以反應土地市價及租賃實況，關於土地法第97條第1項規定之租金，宜按申報地價最高額即年息10％計算較為公平；被告辯稱按該年息計算過苛，尚非可採。被告自114年4月24日起應返還之不當得利，以無權占有面積乘以申報地價年息10％乘以經過年數計算後，每月為805元（計算式：23*4,200*10％12＝805）。是原告主張被告自114年4月24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每月獲有不當得利805元，堪信為真。

　㈢從而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自114年4月24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805元，合於民法第179條前段規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本件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就原告勝訴部分，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被告預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

本件判決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不另論述。

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6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

　　　　　　　　　　　 法　官　廖政勝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按應送達於他造之人數提出繕本或影本，及繳納第二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6　　日

　　　　　　　　　　　 書記官　吳宣臻



